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农机化发展与购置补贴）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2〕50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2〕114号）文件精神要求，下达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实施农机化发展与农机购置补贴项目，项目资金8万元，主要用于：农业机械化发展、农机购置补贴与农机报废补贴政策宣传、扶持农机合作社等工作。为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组织实施好2022年农机化发展项目，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 基本情况
梁河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州北部，交通便捷通达，县境南北纵距49公里，东西最大横距45公里，国土面积1136.69平方公里，坝区面积占12.2%。辖3镇6乡66个村（社区），总人口16.95万人，土地确权面积31.85万亩。2021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22.04万亩，7.43万吨，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0.8万亩，产量4.49万吨，粮食产业属于梁河县五大主导产业中受益面最广的一个产业，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2021年年底，全县农机总动力已达到11.75万千瓦，拖拉机1678台，联合收割机94台，水稻插秧机91台，全年完成机耕面积20.58万亩，机械收获面积10.39万亩，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52.8%。现有农机合作社2家，正在申办1家，水稻机械化育秧中，机械化流水线育秧播种在我县还是空白。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二）编制依据
1.《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2〕50号）。
2.《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2〕114 号）
三、目标任务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扶持合作社建设2个水稻育秧流水线示范点，提高农户对水稻机械化种植认知度与接受率，充分发挥农机在农民致富增收发挥的导向作用，解放广大农民双手，推进农机化发展与购机补贴，加快推进我县水稻种植作业全程机械化覆盖范围，不断提高水稻收获产量和效益，牢牢稳住我县全年粮食产量。
四、实施内容
（一）合作社提出申请，农业农村局项目领导小组择优选择扶持农机合作社2台水稻机械化育秧流水线播种设备，通过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积极使用水稻机插秧技术。全县计划完成在勐养镇、芒东镇建设水稻机械化种植示范点，核心示范点100亩，带动周边区域1000亩。
（二）农机技术推广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培训共计200人次。计划开展培训4期，其中育秧播种机使用技术培训2期100人次，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报废补贴政策宣传及其他新型农机具使用技术培训2期100人次。
（三）机插秧示范样点作业费补助285亩。
（四）制作张贴农机报废补贴宣传板30余块。
五、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共投入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8万元，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一）扶持农机合作社购置流水线育秧播种机2台，投入资金4.4万元，育秧播种机配套转运盘800个，9元/个，投入资金0.72万元，合计投入资金5.12万元。
（2） 开展流水线育秧播种机使用技术培训2期100人次，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报废补贴政策宣传及其他新型农机具使用技术培训2期100人次，投入资金1.2万元。制作培训会议布标0.018万元，合计投入资金1.218万元。
（3） 机插秧示范样点机插作业费补助52元/亩，补助面积285亩，投入资金1.482万元。
（4） 制作张贴农机报废补贴宣传板30余块，投入资金0.18万元。
六、实施进度
（一）项目建设期限
建设期限为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二）项目实施计划进度
第一阶段2022年6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22年7月—2022年11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第三阶段：2022年12月，收集、整理、对比分折相关数据，认真撰写总结材料，找出项目实施存在的问题与取得的经验，做好项目绩效考核，项目总结验收。
七、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组织保障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农业农村局项目领导小组：
组  长：尹以乐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雷景全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龚景明   农业机械化管理股股长
谷铭城   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站长
尹正芳   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
龚  宇   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副站长
金品华： 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副站长
张怀瑜： 农业农村局财务室
孙建萍： 农业农村局财务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办公室主任由谷铭城兼任，成员：杨红玖、尹兆争、赵东益、李传伟、朱德敏、师宏生。
（二）项目管理
1.项目单位职责
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实施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1）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项目验收及验收所需的相关资料收集；（2）负责做好项目区群众的组织、宣传发动，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建设单位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部门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
2.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及使用，做到专款专用。
3.档案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并且归类、立档，完整地保存起来，形成永久性材料。
（三）技术措施
1.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制定农机化发展与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实施方案，做好数据、图片等资料收集以及档案归档工作，并及时总结适合当地水稻育秧机插技术路线模式。
2.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加强对农机手的操作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作业质量、技术咨询和指导工作，确保技术进村入户，指导大面积生产。
3.及时组织农户进行病虫综合防治和中耕管理措施，做好项目的测产、绩效评价、考核等工作。
八、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相比人工育秧人工劳动强度大、用工多，“流水线”育秧将极大减少育秧用工成本，农户委托育秧示范点育秧，实现规范化育秧，方便集中统一管理，且秧苗出苗整齐、成活率高，育秧机械化的实现，将助推全县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快速推进。
（2） 社会效益
1、 “流水线”育秧改变了落后的人力生产方式，又使农民的双手从繁重重复劳作中解放出来，且有效提升了水稻综合生产能力。农民的经济水平、生活质量都将得到有效提高，幸福指数也将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必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生态效益
传统育秧秧盘农户回收利用率较低，对环境污染严重，而“流水线”育秧，农户委托基地育秧，不必单独购买秧盘，秧盘统一回收保管下一年继续使用。另外，通过基地集中育秧，实现农药减量、准高效、降低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符合“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也符合“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循环经济实际操作原则，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农业的技术支撑，对减少环境污染，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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